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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体系的演变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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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房价日渐高企，劳动力住房贫困问题

日益突出。城市劳动力住房贫困问题并不是一种偶然现

象，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是伴随城市发展的慢性病 [1]。

城市劳动力住房问题无法单独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政

府干预住房政策随着现代城市的兴起而发展演变 [2]。城市

住房政策既是社会稳定措施又是生产激励手段，科学规

划劳动力住房政策，吸引并维系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投入

社会生产，对城市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积极影响。英

国较早开始现代城市化进程 [3]，政府对劳动力住房贫困问

题的干预可以追溯到 1601 年《济贫法》，发展到 1890 年

《工人阶级住房法》和 1900 年《工人阶级住房法》，英

国已经着手构建吸引劳动力迁移至英国城市的政策体系。

自 1990 年《城乡规划法》开始，英国以关键劳动力为核

心构建并发展了一套住房援助政策体系，在住房公开市

场和社会住房市场之间开拓出了以中低收入劳动力群体

为目标对象的住房中间市场，有效发挥了住房政策对劳

动力的激励作用 [4]。关键劳动力（key worker / key labor）

一般是指在社会公共服务、紧急保障基础部门以及卫生、

教育和社区安全领域工作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如护士、

消防员、警察、教师、社区服务人员、城市规划人员等，

住房政策的具体倾斜范围以当地市场需求来界定 [5]。

国际上与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

大体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分析住房政策对劳动力的激励

和吸引作用。蒙克（Monk）肯定了住房政策对劳动力市

场供应的积极影响 [6] ；蓬恩和加勒特（Poon & Garratt）

分析了住房政策对住房需求和供应的动态影响，以评估

其对低收入劳动力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 [7] ；史蒂芬和斯

蒂恩（Stephens & Steen）利用数据确认了住房政策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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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劳动力群体的减贫作用 [8] ；吉布（Gibb）探究了政策如

何通过创新融资模式维系关键劳动力低成本住房的可负担 

性 [9]。二是评估住房政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效应。莫里森通

过对剑桥地区的政策实践研究发现，以可持续社区为建设目

标的住房政策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 [10]，并分析

了政策的可持续性 [11] ；威尔科克斯（Wilcox）分析了住房政

策的创新性 [12] ；斯蒂尔和托德（Steele & Todd）对部分住房

政策未达到促进城市发展目标的原因进行案例分析，并提出

优化可负担性住房的解决方案 [13] ；希尔贝尔和薛尼（Hilber 

& Schöni）分析了政府的财政集中和规划僵化导致住房供应

曲线缺乏弹性，并警醒抵押贷款补贴会造成金融担保的系统

性风险，导致房价飙升，甚至会对宏观经济构成威胁 [14]。

国内对英国住房政策的研究大多从社会整体保障功出发

展开论述，或介绍不同所有权形式的住房结构 [15]，或总结

英国政府对社会住房的干预方式变化 [16-17]，又或概述英国住

房政策的保障作用变迁 [18]。如李晶探析研究了 1970 年代之

前的英国劳动力住房政策解决劳动力住房贫困问题的得失利

弊，但未关注劳动力住房政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9]。以上国

内研究文献均未对英国如何利用住房政策激励劳动力投入城

市生产发展的过程予以深入研究论述。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多个大中城市存在房价升高导致就业

人数相对减少的现象，而中低收入劳动力的缺失可能进一步引起

产业转移和产业空心化等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20]。

本文基于政策设计和政策激励的视角，综合已有文献研究，既关

注住房政策对劳动力的激励，又重视住房政策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历时性地呈现近 30 年来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体系的框架设

计和建构过程，以期对我国城市住房政策规划有所启示。

1  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的决策逻辑

英国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初期预设是解决迁移至城市买

不起房的低收入劳动力的住房问题，解决手段是英国各级政

府直接建造社会住房，以低于市场价格水平的租金出租，并

根据租户需要通过行政干预方式予以分配 [21] ①。但 1980 年

起，英国住房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政府开始大力推行社会住

房“购买权政策”（RTB: Right To Buy），通过购房补贴和降

低购买成本（如允许更高的贷款价值比和更低的信贷条款），

推动社会住房由租转卖。累计三年以上社会住房租期的租户

可享受以低于市场价值 33%~50% 的折扣购买社会住房，并

享受信贷优惠的抵押贷款服务②。购买权政策产生了复杂的

社会影响——社会住房政策被重新定位为帮扶弱势群体的社

会兜底政策，高房价使城市的中低收入劳动力陷入住房贫困，

进而出现高房价地区的中低收入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状况。为

应对此危机，英国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协作运营社会住房

市场，试图渐进式地构建以关键劳动力为政策目标对象的住

房政策体系 [22]。在此过程中，住房市场的力量格局发生重大

变化，住房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③成为社会住房的主

要提供者，社会住房市场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多元参与（图 1）。

1.1  直接动因：购买权政策导致城市中低收入劳动力严

重不足
购买权政策实施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 年），200 多

万套优质社会住房被出售 [23]，购房者多为租住期长、享受

高折扣、年龄四五十岁的中高收入劳动力群体 [24]。尽管英

国社会住房政策确立的租赁分配原则将租户需要作为申请的

① 1980 年之前建造的此类社会住房多由地方政府负责和管理，因此也称为议会住房（council housing）。1946—1979 年，英国各级政府建造了
468.3 万套议会住房。

② 1984 年《住房和建筑控制法》和《承租人权利等修正案（苏格兰）法》将购买权的最短居住期限要求降低到两年，贷款利率的最高折扣提高
到 60%。1986 年，最低折扣上升为 44%，租期每增加一年，提高两个百分点的折扣，最高折扣可达 70%。

③ 英国住房协会起源于 18世纪末期私人慈善力量，是为解决工人阶级住房贫困而自发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英国现有几千家规模不等的住房协会，
北不列颠住房协会（North British Housing Association）等较大规模的住房协会分管不同辖区，而小的住房协会只管理几栋住房。

图 1  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的决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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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标准 [25]，优先考虑老弱病残和无家可归者，但申请规

定的收入上限很低，这使得大多数中低收入劳动力被排挤在

帮扶范围之外而无房可住，造成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 

下降 [26-27]。购买权政策与英国经济重组叠加出现，导致失业率激

增，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劳动力无法在工作场所合理范围内找到

可负担性住房 [28]。加上房价猛涨，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劳动力

被困于社会住房市场和住房公开市场之间的“鸿沟”中，因负

担不起高房价而逃离高房价地区，导致劳动力供应严重不足 [29]。

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推出一系列以关键劳动力为核心

目标群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住房政策体系，尝试缓解中

低收入劳动力住房贫困问题，以援助、吸引并激励其投入劳

动力市场。

1.2  潜在逻辑：住房市场的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1.2.1  住房协会成为社会住房的主要提供者

1988年《住房法》的出台成为购买权政策的转折点——

该法案缩减了地方政府借贷、分配住房和设定租金的权力，

限制了地方政府用当地税收补贴住房的权力，地方政府不再

享有直接开发建设新社会住房的权力；明确住房协会是社会

住房的合法提供者，显著拓宽了英国社会住房的供给渠道 [30]。

1988 年之前，政府资金补贴占社会住房建设总成本的 90% ；

1988 年之后，政府对社会住房的投资大幅下降，减少到建

设总成本的 50%[31]，社会住房的修缮维护资金也大量缩减。

由于政府补贴明显收紧，住房协会开始自筹资金管理社会住

房。1980—1988 年，几乎所有的新建社会住房都属于住房

协会而非地方政府 [32]。另外，英国社会自下而上发起了大规

模自愿转让运动（LSVTs: Large-scale Voluntary Transfer）。该

运动允许住房协会以低利率购买社会住房，允许租户投票将

其租住的社会住房整体转移给住房协会，这使得超过 150 个

地方政府将存量社会住房转移到住房协会 [33]。

1990 年英国《城乡规划法》使住房协会拥有更多机会

购买低价土地，为其进一步参与可负担性住房建设提供了制

度空间。1993 年《租赁权改革、住房和城市发展法》废除

了购买权政策必须从地方当局获得抵押的限制，住房协会获

得抵押权。住房协会可利用持续的房租和资产作为担保①，

从市场吸纳资金，加快房屋建设和管理。

梳理可见，1988 年后英国住房协会逐渐取代地方政府，成

为社会住房的主要提供者。购买权政策执行10年（1990年）后，

英国住房协会拥有约 250 万套社会住房，约占社会住房的一半。

1.2.2  社会力量共同协作运营社会住房市场

购买权政策实施后，英国政府尝试探索社会力量共同

协作运营社会住房市场的新模式。一是政府创建半自主管

理组织“长臂管理机构”（ALMOs: Arms Length Management 

Organisation），将当地社区的居民添加至该机构董事会成员

中，与董事会中的政府人员共同管理运营社会住房。二是

政府发起市场金融资本参与计划（PFI: The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通过社会住房存量翻新和土地交易交叉补贴，

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建设住房所有权多样化的混合社区 [34]。

三是住房协会和社会住房租户共同管理社会住房。住房协

会为租户提供社会住房社区物业的服务，租户则具有最终

制裁权，可投票罢免作为房东的住房协会。政府则通过住

房协会提高了其对社会住房支出的控制和预判能力。

2  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的演变逻辑

2.1  政策演变基础：制度机构与权力配置

2.1.1  负责政策执行的政府机构不断扩张

199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越来越关注劳动力的住房需求，

支持关键劳动力政策执行的政府机构规模不断扩张 [35]。2002
年，为推广住房政策，英国成立了专门实施住房规划、区域

管理职能的副首相办公室。2006 年，副首相办公室更名为

社区和地方政府部（DCLG: The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后又更名为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

部（MHCLG: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负责制定英国住房政策。2018 年，内阁改组，

MHCLG 扩张为一个由 12 个机构支撑的部长级部门，部门

成员包括艾贝斯菲特（Ebbsf leet）住房开发公司、房屋监察

专员、租赁咨询服务机构、社会住房监管机构等②。

2.1.2  对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赋权持续增加

1990 年英国《城乡规划法》将 1971 年版的 52 条法律

增加至 106 条，其中第 106 条规定，将建设一定比例的符合

① 自 1996 年 4 月 1 日，除了完全互助的合作社、阿比菲尔德协会（Abbeyfield Association）、养老院（almshouses）和共有产权协会（Co-ownership 

Association）外，所有注册的住房协会均能向有担保的房客提供折扣，以帮助他们购买目前居住的住房，住房协会还向购买者发放 9 000~16 000 

英镑的自愿购买补助金。

② 2018 年内阁改组完成之时，MHCLG 是由 13 个机构支撑的部长级部门，后调整为 12 个，另外还有 1 个非政府机构类（non-departmental）的

公共组织——英国之家与社会住房监管处（Homes England and the Regulator of Social Housing），它于 2018 年 1 月由住房和社区处（The Homes 

and Communities Agency）改组成立，是由 MHCLG 赞助，具有专业知识和特殊资源且能协助政府执行住房政策的非政府机构，协助向开发商

提供更多土地，帮助改善邻里关系并发展社区以及监督社会住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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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劳动力住房需求的可负担性住房作为规划许可获批的条

件。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可负担性住房的投入比例“一事一

议”，按项目进行谈判。同时，允许开发商将部分土地低价

出售给更了解当地需求的住房协会，由其自行建设。2002 年

《房产共有产权和租赁改革法》建立共有产权住房的分层级

管理制度，明确租户具有相关参与管理权力，并赋予地方政

府和住房协会更多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权力。2012 年，英国内

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发布《建设大社会》（Building the 

Big Society）白皮书，取消中央政府制定地区区域空间发展

规划的权力，增加地方政府执行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的自主

权，赋予基层社区即邻里委员会（Neighbourhood Council）

管理住房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

除了政府机构，英国还积极发展第三方机构推动政策执

行，例如：“英国之家”（Homes England）为符合资格的购

房者提供高达 20%~40% 的购房款，关键劳动力只需付 5%

的定金就可以购入一套价值高达 60 万英镑的房子，还可以

通过抵押贷款来支付剩余的资金。

持续的赋权使社会力量可以共同参与关键劳动力住房政

策体系的执行过程，住房政策因此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

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不断吸收基层的意见，实现滚动优化更新。

2.1.3  监管问责机制广泛而深入

英国住房政策的监督体系由住房委员会（The Housing 

Corporation）、住房协会、私人房东、租户、地方政府协会（LGA: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①、地方专职监管局（LBRO: 

The Local Better Regulation Office）②等多重力量构成，形成了

覆盖中央政府到基层社区的多层次监管架构。监管内容涉及

财政补贴申请与使用、房屋租赁服务、房屋交易过程节点、

合同履约情况等各方面，各类监督机构积极推进监管机制和

监管手段的完善，确保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的执行到位。

其中，住房委员会作为专门的住房政策第三方监管机

构，既具有住房方面的专业技术，又具有城市规划设计的

专门知识，拥有强大的住房监管权和融资权。所有住房协

会只有在住房委员会登记注册，才能获得国家的补贴。“中

央政府通过住房委员会及其会计控制，能够对住房协会的

行为施加相当大的影响”[36]。2008 年《住房和复兴法》

（Housing and Regeneration Act）宣布新成立住房和社区管理

机构（HCA: The Homes and Communities Agency）以取代住

房委员会，HCA 拥有与土地、财产和基础设施有关的广泛

投资权、监督权，且监督范围扩大至地方政府。而后，为方

便监测，地方政府必须向中央政府的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

部（MHCLG）提供数据报告。房屋过户前后均需接受监督

机构的审计检查。该法同时设立了专门的租户服务机构（The 

Tenant Services Authority），租户检查员（tenant inspectors）

可以实时监督监查政策的执行。住房协会与地方当局保持合

约关系，地方政府对住房协会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管和管制。

2.2  政策演变路径：渐进式的政策调整和滚动式的政策

替代

2.2.1  渐进式的政策调整

1970 年代开始，英国已经小规模地引入社会力量，尝

试合作发展成本租金、共有权产品、抵押贷款等关键劳动力

住房市场的政策工具 [37]。1990 年代，住房规划以关键劳动

力为目标对象，开始建设共有产权的可负担性住房。共有产

权指劳动力家庭以租赁方式购买住房的一部分产权（通常在

25%~75% 之间），政府或住房协会拥有剩余产权，剩余产权

以租赁形式按房产市场价值的 3% 收取租金。共有产权可负

担性住房的价格通常是市价的 70%~85%，在一定年限内不

得上市销售，或者只能向当地居民或关键劳动力出售。

1998 年，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推出独立产品——分置股

权贷款，即购房者购买整个房产产权，但用股权贷款弥补抵

押贷款和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说，股权贷款很大程

度上相当于购房者的定金。购买者可获得 25% 的零利息股

权抵押贷款，以降低购房成本。住房协会联合金融机构根据

社区实际协商执行。1999年，增加了分置股权产品“好乐买”

（HomeBuy），购房者在公开市场上以市场价购买住房，可

以将传统抵押贷款与住房协会提供的分置股权贷款（shared 

equity loan）并用。之后，“好乐买”逐渐发展为分置股权贷

款的品牌，致力于“让社会住房租户、关键劳动力和其他须

优先考虑的首次购房者买得起部分房产”[38]。

2003 年，副首相办公室启动社区规划，政府宣布增建

可供出售的可负担性住房，进一步推广共有产权住房（shared 

equity housing）购买权政策 [39]。

2006 年，英国推出《住房规划政策声明》（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 3 [PPS3]: Housing），明确了哪些家庭有资格

获得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补贴，并规定了申请程序、房屋交

付程序等。申请人需要有较高信用等级，且家庭收入不得高

于 6 万英镑。2007 年，“未来家园：更实惠，更可持续”（Homes 

for the Future: More Affordable, More sustainable）计划发布，

完善和优化了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产品。2010 年，机构改革

① LGA 是地方政府的全国性会员联盟组织，其成员包括英格兰 339 个地方政府中的 335 个。
② LBRO 是 2007 年 5 月成立的对地方政府职权监督的专职机构，负责监督地方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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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英国渐进式调整的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汇总

政策执行时段 政策名称

1999—2005 年 好乐买计划（Homebuy）

2001—2004 年 首置家业计划（The Starter Homes Initiative）

2004—2006 年 关键劳动力居住计划（The Key Worker Living Programme），包括中间市场租赁（Intermediate Renting）

2005—2008 年
新乐买（New Build HomeBuy），包括：公开市场好乐买（Open Market HomeBuy）、社会住房乐买（Social HomeBuy）、租者置其屋（Rent 

to HomeBuy）

2008—2009 年 吾家好乐买（OwnHome Homebuy）、自选好乐买（MyChoice Homebuy）

2009—2010 年 直乐买计划（Homebuy Direct）

2010—2013 年 新乐买计划更新，新增直乐买（HomeBuy Direct）和中间市场租赁

2013—2020 年 购房援助计划（Help to Buy）、购房援助计划之储蓄账户补贴（Help to Buy ISA） 

2020 年 12 月 16 日起 新购房援助计划（New Help to Buy scheme）、新购房援助之股权贷款（Help to Buy: Equity Loan [2021-202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www.homesandcommunities.co.uk，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ministry-of-housing-communities-and-local-government/和已有文献整理绘制

① 由英国原环境、交通和区域部（DETR: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Regions）负责实施。

计划草案（Draft Structural Reform Plan）发布，政府和执政

党承诺长期执行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和购买权政策，鼓励建

立混合收入的多元化社区。

总的来说，英国建构的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通过渐进式

的调整更新（表 1），使社会福利激励劳动力投入生产的新

方式重新配置，城市经济以可持续社区建设为依托的新竞争

方式开始形成 [40]。

2.2.2  滚动式的政策替代

2001 年，英国政府实施了第一个关键劳动力援助计

划——首置家业计划（SHI: The Starter Homes Initiative）①。

SHI 计划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建造共有产权住房。政府向住

房协会提供 2.3 亿英镑，以鼓励建造共有产权的关键劳动力

住房，共提供约 8 000 套住房。二是无息股权贷款。预算总

额为 2 000 万英镑，向购买住房的关键劳动力提供 1 万英镑 / 

人的无息贷款 [41]。

2004 年，SHI 计划被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取代——关

键劳动力居住计划（KWLP: The Key Worker Living Programme）。

KWLP 扩大了关键劳动力的优惠购房范围，增加了可负担性

住房的供应量。关键劳动力可以购买两种形式的新建住房：

一是注册的私人社会房东提供的共有产权住房，二是政府和

住房协会提供的购买权计划住房。政府可为关键劳动力提供

750~100 000 英镑不等的贷款。另外，KWLP 还推出针对关键

劳动力租赁优惠的中间市场租赁（Intermediate Renting）。中

间市场租赁是指社会房东以高于社会住房租金但低于市场租

金的价格出租住房给中低收入劳动力群体。KWLP 计划的最

初预算为 6.9 亿英镑，后来增加至 7.25 亿英镑。

英国政府逐步探索出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的滚动替代组

合，每套政策组合的执行时长约 3~5 年，并根据政策执行

情况灵活调整下一套政策援助的产品类型。所有政策组合的

内核通常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分置股权贷款计划和以供给为导

向的共有产权计划。2013—2020 年执行的是购房援助计划

（Help to Buy），该计划推出一项创新的个人储蓄账户补贴

（ISA: Individual Saving Account）计划，即政府为潜在购房

者提供高达个人储蓄 25% 的补贴。

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以滚动式替代的政策实施方式向中

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援助（图 2），虽然关键劳动力的标准仍

然存在争议，但住房政策援助的实施范围和受益人群不断扩

大。这反映出中低收入劳动力群体住房贫困问题的持续性以

及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获得的较高认可度。

3~5 3~5

图 2  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滚动式替代的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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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演变主导逻辑：阶梯式的体系建构和兼容性的市场

架构
合理的住房政策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

住房贫困问题 [42]。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既具有相对连续

性又滚动更新，形成了层次错落、阶梯演进的住房帮扶体系，

防止住房市场断裂的同时，可持续吸引和不断激励劳动力。

2.3.1  阶梯式的体系建构

英国以分置股权贷款、共有产权、中间市场租赁形成了

关键劳动力政策组合，帮助中低收入劳动力登上房产阶梯，

缓解其住房贫困危机。

分置股权贷款政策的优势在于 ：一是通过提供传统抵押

贷款之外的股权贷款，有效降低了购房首付资金，提高了低

收入劳动力的购房支付能力；二是允许中低收入劳动力在公

开市场选择住房，不用局限于固定的户型和地段 ；三是购房

者购买整套住宅后，贷款可以作为该物业的第二项费用担保，

金融机构更容易放贷。

享受共有产权政策的资格条件为年收入超过 2.6 万英镑

的已婚家庭和年收入超过 3.03 万英镑的单亲家庭，加分条件

为租住在地方政府或住房协会提供的住房中、在当地工作且

身处社会基础部门关键岗位。共有产权政策允许中低收入劳

动力阶梯式、分批次购买住房产权，扩大购房供给范围的同

时，激励购房者持续投入劳动力市场。1990 年代末起，剩

余的 25% 共有产权可以向住房协会申请，此部分产权不收

取利息，购买者须逐步归还住房协会的借款，以赎回剩余的

产权。共有产权是中低收入劳动力承担的金融风险与从公共

补贴中获得最高性价比之间的一种平衡。

中间市场租赁政策明确要求，针对关键劳动力的中间市

场租赁租金不得超过公开市场租金的 80%，年租金的增幅限

定为零售价格指数（RPI）上浮 0.5% 以内。

与之对应的是，社会住房购买权政策逐步转型，搭建了

社会住房租赁（Cost Rent）、社会住房购买（RTB）、住房协

会住房购买（Right to Acquire）共存的社会住房阶梯 [43]，与

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形成了交叉补贴支撑（图 3）。

2.3.2  兼容性的市场架构

虽然新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造成资格条件和补贴比例

不断变化，但总体来看，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体系基本保持

了相对稳定性。1980—1989 年，英国政府高额补贴社会住房

购买权政策，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开始兴起。1990—1999 年，

购买权政策的社会住房出售量下降，政府收紧购买权政策，

着力推广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加大对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

的补贴和扶持。2000—2009 年，社会住房购买权政策几近停

滞，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不断推出新方案。2010—2019 年，

保守党政府不断提高购买权政策的折扣补贴①，重新振兴社

会住房购买权政策，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更新调整。1997 年

金融危机和 2006 年经济衰退使得银行融资困难，关键劳动

力住房开发的交叉补贴减少，英国政府适当调整政策，帮助

住房协会将未售出的房产转化为租金，并及时予以经济援

助，增加新开发项目的资金，推进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持续 

运行 [44]。一系列中低收入劳动力住房援助政策，对劳动力市

场产生持续性激励的同时，构建出具有兼容性的关键劳动力

住房市场架构（图 4）。

2.4  政策演变评价：住房政策的制度空间需要进一步拓宽
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体系是英国公共政策中非常重要的

内容，其激励导向为劳动力投入生产市场提供了持续动力。

1981 年，不从事经济活动（包括退休、病残）的社会租户比

例为 38.6%，2001 年降至 33.5%[45]。进入 21 世纪以来，关键

劳动力住房政策对于市场发展的激励作用更是不容小觑 [46]。

图 3  英国构建的中低收入劳动力住房市场体系

① 政府将购买权折扣的最高现金限额提高到 7.5 万英镑（伦敦的最高折扣为 10 万英镑），并按消费物价指数计算，最高折扣可以逐年提高。2014
年 1 月 3 日，中央政府宣布将房屋最高折扣比例从 60% 提高到 70%。《2012 年住房（购买权）（折扣限制）（英格兰）令》（SI 2012/734）、《2013
年住房（购买权）（折扣限制）（英格兰）令》（SI 2013/677）、《2013—2014 年放松管制法案》、《2014 年房屋（购买权）（折扣限制）（英格兰）令》
（SI 2014/1378）等多个法令支撑该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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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体而言，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未能显著改

变住房政策作为英国福利国家“摇摇晃晃的支柱”的尴尬 

境地 [47]。一是由于英国土地规划和建筑控制政策具有强限定

性，加上英伦四岛三四百个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差异较

大 [48]，导致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受限，尤其是

英国东南部的政策影响力较弱。二是该政策侧重于刺激住房

需求，未能解决支付能力危机问题，不断增长的需求推高了

房价，但没有相应地扩大住房供应和协助劳动力收入提升的

配套措施。

3  对我国城市住房政策的启示

城市住房政策作为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其规划

设计须与“国情”紧密贴合。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住房政策已历经几次变革。国务院于 1998 年公布《关于

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鼓励

全国范围内推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然而我国城市住房干预政

策总体上以社会保障为目标，基于产权激励机制的调动相对

不足。未来城市住房规划可以借鉴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

设计体系，深化住房政策作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基础性杠杆

作用，撬动住房产权的激励潜力。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

设计体系对我国城市住房政策的启示如下（图 5）。

3.1  加强我国城市住房政策的顶层设计
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从最初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应急

措施，发展为具有强健活力的体系化制度，很大程度上得力

于其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

体系依据当地城市实际状况不断调整更新，动态地适应国家

社会的变化。

我国自 1980 年代住房改革以来，住房政策涉及住房公

积金、购房优惠、房租补贴、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工程、廉租

房等不同内容，但政策受益对象一般是具有城市本地户口的

中低收入市民，长期以来城市新迁移的低收入劳动力群体未

被纳入住房援助政策范围 [49]。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镇移民以

及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知识移民基本被排斥在城市住房扶

助政策之外，低收入劳动力群体住房贫困问题的负面效应已

经在不同城市中渐露端倪 [50]。

借鉴英国的经验，我国需要加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顶层

设计，尝试建立租售并举、收入混合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构

建与市场衔接的劳动力激励体系。可以考虑将一定比例的租

售并举保障性住房纳入商品房社区规划，将城市低收入劳动

力群体纳入目标对象，匹配保障性住房出售出租的准入和迁

出机制，促进保障性住房的循环利用。地方政府的规划、住

房、经济发展、社区安全、人才管理培训等职能部门需共同

参与项目实施，为混合社区低收入劳动力群体提供培训、就

业指导等援助服务，促进低收入劳动力群体通过混合社区项

目尽可能地获得超出住房本身的效益，避免保障性住房成为

社会排斥和贫困集中的区域。

3.2  设置系统性住房政策配套机制
英国政府通过规划嵌套式住房政策配套举措，开拓了分

置股权贷款、共有产权、中间市场租赁等政策组合，辅之以

资金补贴、利息补贴、税收优惠、收入补贴、贷款补贴等形

式多样的住房补贴，形成了应对劳动力住房贫困危机的长效

机制。我国可以参考设置系统性政策配套机制，尝试引入共

图 4  兼容性的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市场架构

图 5  我国激励劳动力就业的住房政策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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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权模式，整合并扩大消费与投资，拓宽住房的供应渠道，

配置具有针对性的低收入劳动力住房补贴，促进低收入劳动

力群体的住房需求与住房供应的结构平衡。

首先，可以考虑开展共有产权住房政策实验，即按比例

投资建设共有产权房，政府投资部分主要用于购买和开发土

地，剩余部分由开发商、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配套投资，

销售收入按比例再分配给投资者。政府可给予购房人一定的

帮扶补贴优惠，购房人按照购买比例拥有房屋的共有产权，

以促进劳动力本地化稳岗就业。

其次，开拓以低收入劳动力群体为补贴对象的住房补贴

政策。在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下，根据年龄、就业、工作年限、

家庭情况等不同情形，设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住房补贴标准，

为非本地户口的低收入劳动力提供一定的住房补贴。根据劳动

力收入、储蓄情况和住房类型，动态调整补贴额度和补贴限额，

将劳动力的住房补贴嵌入商品房市场，治理劳动力住房贫困的

同时，改善我国城市保障性住房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3.3  形成社会力量参与的住房合作机制
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以非营利住房协会作为政策执

行核心，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形成住房合作机制，政府、

市场力量、非营利机构和普通市民之间互相协作、环环相扣，

稳定推进政策的持续实施。由此可见，住房合作机制需要充

分发挥自下而上的、民主协商的社区合作方式。我国可以尝

试探索社会力量共同协作参与的低收入劳动力群体住房合作

机制。政府宜逐步转变保障性住房直接供应者的角色，转以

通过市场补贴和税收减免的形式，提供更温和、更间接、更

市场化的帮扶援助。

此外，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监管模式，出台位阶较高

的法律法规予以监管约束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赋予低收

入劳动力群体作为保障性住房责任主体的权能，将保障性住

房管理过程予以信息公开 ；设置专业管理机构予以监管，组

建多方参与的监管体系，促进保障性住房的合理分配和妥善

维护。

4  结论与讨论

近 30 年来，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始终以城市中低

收入劳动力阶层为目标对象，政策设计符合中低收入劳动

力群体特别是以男性劳动力为户主的家庭收入结构和行为习

惯，采取多种援扶措施，助力其转化为中产阶级。英国关键

劳动力住房政策体系有效改善了城市劳动力住房贫困的状

况，构建了一整套吸引并留住中低收入劳动力群体的政策框

架，促进城市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赢得了中低收入劳动力

群体的广泛支持，增强了政府执政的认受性。

住房政策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泛的领域，政策的决策、

出台和实施与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

意识等方面的状况息息相关。因劳动力市场构成以及更广泛

的社会保障体制和文化背景结构等差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解决方式方法各异。本文条分缕析地探究了英国关键劳动力

政策体系的出台与执行的过程和影响，但全面考察政策实践

的因果机制需要将住房政策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予以

挖掘，这也是政策效应研究的未来方向。

劳动力的持续输入和稳健培养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科学的政策设计需要全面评估住房政策推出的风险

和后果，包括住房补贴和税收减免对劳动力个体收入再分配

的影响，保障性住房对主流住房市场的影响，保障性住房政

策对公共财政和城市产业经济的影响等，以确保中低收入劳

动力群体住房政策适应当地的城市生产发展需要。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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